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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道路交通 (交通管制 )(修訂 )規例》小組委員會報告  
 
 
目的  
 
  本文件旨在匯報《 2007年道路交通 (交通管制 )(修訂 )規例》小

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背景  
 
2.  根據《道路交通 (交通管制 )規例》 (第 374章，附屬法例G)(下
稱 "主體規例 ")第 27(1)條，運輸署署長 (下稱 "署長 ")可在他認為必要的

時段內封閉道路，不准一切交通或某類交通通過。規例第 27(2)條規定，

有關的道路封閉須以主體規例附表 1第 149號圖形所示的標誌 (標明 "道
路封閉 "4字 )顯示，署長並須把有關該道路封閉的公告刊登在憲報上，

或刊登在中英文報章至少各一份的一期內。規例第 27(3)條進一步規

定，在某些情況下，緊急或執法機關車輛，以及領有封閉道路通行許

可證 (下稱 "許可證 ")的車輛，可免受規限。  
 

3.  上水至落馬洲支線總站的公共運輸交匯處 (下稱 "交匯處 ")會
在 2007年落成啟用。政府當局會讓市區及新界的士在交匯處營運。由

於通往交匯處的道路會根據主體規例第 27(1)條封閉，的士須申請許可

證才可進出交匯處。鑒於所有市區及新界的士均可在交匯處營運，此

項規定會對業界帶來不必要的不便。  
 
4.  為免卻全港約 18 000輛市區及新界的士申領許可證的需要，政

府當局建議修訂主體規例第 27(3)條，授權署長可豁免任何種類的士，

在他指明的封閉道路上，不受有關的道路封閉規限。建議的豁免會與

在《道路交通 (車輛登記及領牌 )規例》 (第 374章，附屬法例E)第 29條及

附表 7訂明各類的士的許可營業地區相符。署長須在憲報刊登公告，公

布有關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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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道路交通 (交通管制 )(修訂 )規例》  
 
5.  《 2007年道路交通 (交通管制 )(修訂 )規例》 (下稱 "修訂規例 ")
由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根據《道路交通條例》 (第 374章 )第 11及 13條
訂立，以修訂主體規例第 27條及附表 1。修訂規例： 

 
(a) 授權署長向任何種類的士批予豁免，使該種類的士獲豁免受

任何根據主體規例第 27(1)條實行的道路封閉所規限；及  
 
(b) 在主體規例附表 1加入一個新的交通標誌 (第 433號圖形 )。該標

誌可連同交通標誌 (第 149號圖形 )使用，以顯示某種類的士免

受交通標誌 (第 149號圖形 )所顯示的道路封閉所規限。  
 
修訂規例將於 2007年 4月 1日起實施。  
 
 
小組委員會  
 
6.  內務委員會在 2007年 2月 23日的會議上同意成立小組委員會，

研究該修訂規例。小組委員會由王國興議員擔任主席，與政府當局舉

行了一次會議，討論相關的事宜。小組委員會的委員名單載於附件A。 
 
7.  為了讓小組委員會有足夠時間審議該修訂規例，立法會在

2007年 3月 7日的會議上動議並通過決議，把審議期限延展至 2007年 3月
28日。  
 
 
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修訂規例的範圍  
 
8.  小組委員會察悉，修訂規例旨在作為一般賦權條文，授權署

長可豁免任何種類的士，在他於憲報內指明的封閉道路上，不受有關

的道路封閉規限。除了通往落馬洲支線總站交匯處的封閉道路外，政

府當局亦正考慮豁免所有市區及新界的士不受通往深港西部通道此一

新過境通道港方區域交匯處的道路的封閉規限。  
 
9.  小組委員會察悉修訂規例只涵蓋車輛本身，但不包括其司機

及乘客。由於該兩個新設的交匯處位於禁區內，保安局將會根據《公

安條例》 (第 245章 )提交相關的附屬法例，以便讓市區及新界的士的司

機及過境旅客可無須持有禁區通行證而進出該兩個交匯處。小組委員

會認為，政府當局應協調該兩項相關的修訂法例工作，以避免出現的

士可以進出該兩個位於禁區內的新設交匯處，但其司機和乘客卻不可

以的不當情況。政府當局告知小組委員會，保安局現正就相關的附屬

法例進行工作，以便讓市區及新界的士的司機及過境旅客可無須持有

禁區通行證而進出有關的交匯處。署長亦會考慮有關交匯處的確實啓

用日期，然後才行使權力，批准市區及新界的士免受道路封閉的規限，

以避免出現小組委員會提及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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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小組委員會亦曾研究警方獲授予截停任何車輛進入任何道路

路段的權力，會否因修訂規例准許市區及新界的士在新管制站的交匯

處營運而被削弱。政府當局表示，警方在有需要時，可阻止車輛進入

有關道路，而當局曾就有關的立法建議徵詢警方的意見。  
 
交通安排  
 
11.  小組委員會對新管制站交匯處附近的交通情況表示關注，因

為全港多達 18 000餘輛的士將獲准進出有關交匯處。小組委員會要求政

府當局在新管制站啓用後，密切監察交通情況，並制訂足夠措施，以

紓緩可能帶來的交通影響。  
 
12.  政府當局表示將會密切監察准許市區及新界的士進出兩個新

設管制站交匯處的建議實施後，對公共交通服務需求和交通所造成的

影響。如有需要，警務人員亦會協助管制交通。 

 
13.  為了更妥善地管制進入交匯處的的士，以免落馬洲支線管制

站及其引道出現擠塞情況，政府當局將會推行類似在落馬洲管制站施

行的派籌制度，並會在新管制站外劃定的士停候區，讓沒有載客而又

希望進入交匯處的的士輪候。政府當局亦會在的士站及指定的的士停

候區調派保安人員，以維持的士營運時的秩序。  
 
14.  在商議過程中，委員關注到調派沒有法定權力的保安人員在

交匯處及的士停候區執行與管制交通有關的職務是否恰當。政府當局

解釋，以落馬洲管制站的情況而言，有關安排更具成本效益及運作良

好。的士業及警方亦認為有關安排可以接受。如有需要，有關方面將

會要求警務人員提供必要的協助。政府當局亦會密切監察有關情況，

以確定是否需要加派人手。  
 
15.  政府當局亦同意研究小組委員會提出的建議，即在合適的位

置裝設電子顯示系統，通知的士司機交匯處內最新的輪候情況。  
 
保安方面的關注  
 
16.  關於保安方面，委員普遍認為，管制站內的治安不應因准許

市區及新界的士在該處營運的建議安排而受到影響。隨着有權進入禁

區的車輛數目遽增，小組委員會對可能因而帶來的保安風險 (例如偷運

非法入境者 )表示關注。  
 
17.  政府當局解釋建議在新管制站內設立交匯處的背景，該建議

是因應交通事務委員會及財務委員會委員的要求而提出。雖然基於保

安理由，限制所有車輛進入禁區可能較為安全，但政府當局表示會制

訂足夠的措施，確保的士在新管制站內有秩序地營運。在推行建議的

派籌制度後，進入落馬洲支線交匯處的車輛數目將會受到限制。當局

亦會把通往交匯處的道路劃為 24小時限制區，並禁止所有車輛在該處

上落乘客及貨物。此外，當局將會在有關道路沿途安裝閉路電視，作

治安監察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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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小組委員會支持修訂規例。小組委員會及政府當局均不會對

修訂規例作出任何修訂。  
 
 
徵詢意見  
 
19.  謹請內務委員會察悉小組委員會的商議結果。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7年 3月 14日



附件A 
 
 

《 2007年道路交通 (交通管制 )(修訂 )規例》小組委員會  
 
 

委員名單  
 
 

主席  
 

王國興議員 ,  MH  
 
 

委員  涂謹申議員  
劉健儀議員 ,  GBS, JP  
鄭家富議員  
李鳳英議員 ,  BBS, JP 
張學明議員 ,  SBS, JP  
 

 (總數： 6位議員 ) 
 
 

秘書  劉國昌先生  
 
 

法律顧問  
 

黎順和小姐  
 
 

日期  2007年 3月 1日  
 

 
 
 
 


